
文章编号: 100229826 (2005) 0420055205 中国体育科技
2005 年 (第41 卷)第4 期

CH INA SPORT SC IEN CE AND T ECHNOLO GY

V o l. 41, N o. 4, 5525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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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文献资料调研对英国的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进行研究, 分析英国历年来的相关立
法, 找出它们之间的变迁和沿革关系, 从横向、纵向两方面对相关立法的主要内容进行总结, 结
果认为: 英国的每一部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都有其相关背景; 这些立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英
国进行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的重点是, 从一开始的赛场安全逐渐转移到了对足球观众暴力事件
的控制和防范; 逐渐扩大了足球观众暴力犯罪的范围, 加大了对足球观众暴力犯罪的打击和处
罚力度; 赋予了法院和警方更多的权力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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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rough using the m ethod of literatu re, th is paper m ade study on legisla t ion of an ti2
soccer hoo ligan ism of audience in Great B rita in, analyzed the relat ive legisla t ion in the past

years, found ou t rela t ion and change betw een them , summ ed up m ain con ten t of rela t ive

legisla t ion from vert ical and ho rizon tal direct ion. T he resu lt show ed that the relat ive background

ex isted in every edit ion of legisla t ion of an ti2soccer hoo ligan ism of audience, and there w ere clo se

relat ion betw een them. T he focus of legisla t ion of an ti2soccer hoo ligan ism of audience is from

the secu rity of m atch at first to p reven tion and con tro l vio lence. It gradually en larged the range

of soccer spectato r vio lence, and set up severe pun ishm en t and opp ression on vio lence, gave mo re

righ t and responsib ility to cou rt and po 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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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运动是当今世界上最受关注的体育运动之一。与此

同时, 世界足球竞赛中观众暴力事件频繁发生, 已经成为世

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难题。在现代足球发源地的英国,

足球观众暴力问题更是长期困扰着政府和警方。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 英国政府通过广泛的立法和其他控制措施着手解

决这一问题。目前, 英国的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已经相当完

备, 基本上涵盖了足球观众暴力的每个方面。英国警方也在

处理足球观众暴力问题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和成熟的经验。

这些都已经成为其他国家进行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的重要

参考。我们对英国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进行研究, 就是为了

借鉴他们的经验和做法, 加强对我国足球观众暴力问题的打

击和控制力度, 尽快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反足球观众暴力

法律。

一、英国的足球观众暴力问题

(一)英国足球观众暴力的历史与现状

自从现代足球运动13 世纪在英格兰诞生以来, 足球观众

暴力问题就一直与它相伴相生。最初的暴力行为大多是由于

在比赛时观众对比赛对手或比赛结果不满, 导致对立的青年

人之间相互进行打斗。这时候的足球观众暴力大多数属于程

度轻微、小规模的打斗和骚乱, 并不是有组织的行动。

19 世纪末, 随着足球比赛职业化、人们思想观念、比赛运

行方式等因素的变化, 球场观众暴力形式日趋多样, 带来的

后果也日益严重。20 世纪60 年代, 青年人普遍产生“道德恐

慌”, 导致青少年犯罪率上升, 足球赛场上的打斗和骚乱也频

繁发生, 同时, 随着众多工人的参与, 足球流氓在英国出现

了, 他们的行为也变得更有组织性和凝聚力了, 足球观众暴

力事件的数量也急剧增加。到了20 世纪80 年代后期, 大部分

严重的足球观众暴力并不仅仅发生在赛场内, 而是发展到了

赛场外、比赛前, 其中大多数发生在比赛之后。足球流氓的成

分也日趋复杂。2001 年, 英国内政部的报告表明, 现在的足球

流氓不仅仅只是工人, 甚至还包括大学生、足球官员乃至政

府公务员。

在足球观众暴力事件中, 足球流氓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组织起来的英国足球流氓不仅在本土闹事, 而且, 还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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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暴力战场扩大到了欧洲大陆, 矛头直指国外的球迷。到

国外观看比赛的英国球迷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其他国家。英

国犯罪情报中心在2001 年8 月16 日公布的调查报告表明, 英

国足球流氓的暴力手段在不断翻新, 范围也越来越广, 参与

了许多跨国犯罪活动, 而且正朝着有组织、有计划的高科技

犯罪集团发展。

目前, 从总体数字上看,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 由于足球观

众暴力犯罪而被逮捕的人数已经减少了, 但是, 足球观众暴

力已经超越了球场和比赛本身, 日益发生在监视器和摄像机

所不能及的地方, 同时, 足球观众暴力问题已经从大的俱乐

部逐渐转移到一些较小的俱乐部。这些问题都严重地损害着

英国足球运动的发展。

(二)足球观众暴力事件与英国的相关立法

英国足球史上曾发生过许多足球惨案, 其中大多数与足

球观众暴力有关。英国的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 大多是在此

类事件发生后才制定的。在1985 年5 月的布拉德福球迷骚乱

和海塞尔惨案发生后, 英国国会通过了《体育竞赛 (控制酒

精)法案》。1989 年, 英国体育史上最惨痛的谢菲尔德的希尔

斯堡球场惨案发生后, 鉴于80 年代中期在足球场内观众暴力

事件数量显著增长, 当时的英国体育大臣 M r. Co lin

M ogn ihan 向议会提交了《足球观众法》草案, 英国国会根据

随后的调查通过了《足球观众法案》。1998 年 6 月, 法国世界

杯足球赛举行期间, 许多英国球迷卷入了与其他国家球迷及

法国警察的暴力冲突中, 英国国会随后通过了 1999 年《足球

犯罪及骚乱法案》。2000 年 7 月, 欧洲足球锦标赛决赛期间,

发生了一系列英国球迷酒后闹事的事件, 尤其在比利时沙勒

罗瓦发生了严重的足球观众暴力事件, 英国迫切需要一部新

的立法来解决足球观众暴力问题。2000 年7 月12 日, 英国国

会下议院在预案中提出了这一立法的紧迫性并在同一天完

成了所有的议程, 出台了《足球骚乱法案》。2002 年, 世界杯预

选赛期间, 为了避免出现类似2000 年那种有损国格的足球观

众暴力行为, 英国政府出台了《足球骚乱修正法案》, 采取更

为严厉的措施来打击足球流氓。

二、英国的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

足球观众暴力问题最早出现于英国, 而且英国的足球流

氓问题在世界上也最为严重, 但英国政府一开始并没有单独

针对足球观众暴力进行立法, 而是把这一问题作为其他法律

中足球相关犯罪部分进行定罪并判罚。直到1969 年《工党在

足球比赛中群体行为的报告》之后, 英国政府开始把足球观

众暴力当成严重的问题来看待。到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

因为发生了许多重大的足球观众暴力事件, 英国政府才着手

采取立法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从1985 年英国专门的足球立

法, 至今有许多重要的相关立法被确立, 许多反足球观众暴

力立法已经被应用。到2002 年 8 月止, 英国法院已经发布了

1 149 条禁令来控制和防范足球观众暴力犯罪。这些立法同

时也有助于加强欧洲各国在打击足球观众暴力犯罪领域的

合作。

(一)早期包含足球犯罪的相关立法

1985 年, 海塞尔惨案发生前的 20 多年里, 在英国, 足球

赛场安全、对足球观众的管理、控制和防止足球观众暴力发

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包含足球犯罪的相关立法

主要有: 1973 年制定的《体育安全法案》(仅仅适用于甲、乙级

俱乐部) ; 1975 年《体育场地安全法》; 1978 年《防火安全及运

动场地的安全法》; 1980 年《执照许可 (排除某些人)法案》。

(二)从 1985 年开始的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

1985 年春季发生的事件可以看作是一个分水岭。在布

拉德福火灾发生后, 伯明翰、切尔西和卢顿城的足球赛场也

都发生了严重的观众骚乱, 尤其是海塞尔惨案的发生, 使得

英国政府和警方对足球观众暴力事件的态度都有了很大的

变化。从此, 英国政府开始进行正式的足球立法, 立法的重点

也逐渐从赛场安全、防范等方面转向对足球观众暴力行为的

预防、打击和控制。

1985 年之后重要的反观众足球暴力立法有: 1985 年《体

育竞赛 (控制酒精) 法案》; 1986 年《公共秩序法案》; 1987 年

《防火安全及运动场地安全法案》; 1989 年《足球观众法案》;

1991 年《足球犯罪修正法案》; 1992 年《足球竞赛 (控制酒精

等) 修正法案》; 1994 年《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案》; 1998 年

《犯罪和骚乱法案》; 1999 年《足球犯罪及骚乱法案》; 2000 年

《足球骚乱法案》; 2001 年年《足球骚乱效力延续时间法令》;

2002 年《足球骚乱修正法案》。

(三)英国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的沿革

英国历年来所制定的每一部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都不

是孤立的, 它们相互之间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 其中有许多

法律是对以前立法的修订和增补。

英国早期包含足球相关犯罪的立法重点在于足球赛场

的安全和防火。从1985 年开始逐渐转移到了对足球观众暴力

事件的控制、防范和打击。英国历年来的反足球观众暴力立

法中, 1989 年《足球观众法案》、1999 年《足球犯罪及骚乱法

案》和2000 年《足球骚乱法案》是三部核心法案。1989 年法案

是以后三部法案的基础, 其后许多法案都在它的基础上结合

实际情况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1999 年法案则集中

对以前的四部法案进行了修正, 它在英国因为提倡的重要改

变而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000 年法案则把二者综合起来

进行了集中修正, 扩大了打击的犯罪范围, 赋予警方更多的

权力, 加强了对足球观众暴力犯罪的控制和打击。

三、英国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的主要内容

(一)英国历年来反足球观众暴力法案的主要内容

从纵向看, 英国有关足球观众暴力犯罪的立法有一个稳

定的走向, 每一部足球立法都有与其相关的背景, 这些法律

的一个共同特征在于强调的是对足球观众暴力犯罪的惩治

和防范 (表 1)。

(二)英国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的几个重点

从横向看, 1985 年以来, 英国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一直

有其重心和侧重点, 主要有: 对法院和警方的职责和权限进

行规定, 对相关的足球观众暴力犯罪, 如酗酒、倒票、种族主

义谩骂等的定罪与判罚等。

11 立法赋予法院的职责和权限

英国法院在反足球观众暴力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它

们有权力和责任通过颁布足球禁令对足球流氓和足球观众

暴力事件进行控制和打击。随着英国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的

逐步完善, 法院颁布足球禁令的范围在逐渐扩大, 效力期限

越来越长, 对违犯足球禁令的处罚也越来越重了。

英国反足球观众暴力法案对法院的职责和权限有如下

的规定: 1985 年《体育竞赛 (控制酒精) 法案》规定, 法院有权

对相关足球犯罪进行判罚, 除了对罪犯进行刑法处罚外, 还

可以禁止其观球; 1986 年《公共秩序法案》第一次授权法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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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布排斥令, 禁止被判犯有足球观众暴力罪行的球迷参加

在国内举行的指定足球比赛; 同时, 允许法院发布足球禁令,

禁止足球流氓进入赛场; 1989 年《足球观众法案》在 1986 年

法案基础上进一步规定, 法院可以发布控制令, 阻止被判犯

有足球观众暴力罪行的球迷观看在国内和国外举行的指定

足球比赛, 同时, 法院也可以据此法案对在国外犯有足球观

众暴力罪行的英国球迷进行判罚; 1999 年《足球犯罪及骚乱

法案》扩大了法院发布禁令的范围, 延长了发布禁令的时间,

法院第一次被要求 (而不仅仅是被允许) 发布排斥令 (在此法

案中更名为国内足球禁令) 和限制令 (在此法案中被更名为

国际足球禁令) 来给足球流氓定罪, 当不发布足球禁令时, 应

该在开庭时给出理由, 法院还可以在国际禁令中附加条件,

要求罪犯交回他的护照并到指定的警察局报到。

表 1　英国历年来反足球观众暴力法案的主要内容一览表

制订时间 法案名称 主要内容

1973 年 《体育安全法案》 体育场地安全, 仅仅适用于甲、乙级俱乐部。

1975 年 《体育场地安全法》 针对大型运动场安全资格认证。

1978 年 《防火安全及运动场地的安全法》 赛场防火及场地安全。

1980 年 《执照许可法案》 对足球观众进行资格认证, 将某些人排除在赛场之外。

1985 年 《体育竞赛 (控制酒精)法案》 扩大足球相关犯罪的范围, 把与足球比赛有关的酗酒行为、向赛场内乱扔投
掷物、扰乱赛场秩序等定为犯罪; 并对足球相关犯罪进行定罪和处罚。

1986 年 《公共秩序法案》 把妨碍治安行为定为犯罪, 授权法院针对国内比赛制定排斥令。

1989 年 《足球观众法案》 建议对所有足球比赛观众进行强制性的会员资格认证及身份证检查, 授权法
院针对国外比赛制定控制令。

1991 年 《足球犯罪 (修正)法案》 增加了三项罪行: 向赛场和观众区乱扔投掷物、种族主义谩骂和随意进入赛
场, 首次将进行种族主义谩骂定为犯罪。

1994 年 《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案》 倒卖国内足球比赛入场券行为将被定罪并判罚。

1998 年 《犯罪和骚乱法案》 将足球流氓不履行报到的行为定为犯罪, 并将处罚加重。

1999 年 《足球犯罪及骚乱法案》 扩大了法院发布足球禁令的范围, 扩展了相关足球观众暴力犯罪的范围, 扩
大了倒卖入场券和种族主义谩骂罪行包括的范围; 加大了对相关犯罪的处罚
力度。

2000 年 《足球骚乱法案》 把国内足球禁令和国际足球禁令结合起来, 形成足球禁令; 赋予法院和警方
更多的权力, 足球禁令的效力范围也扩大了, 若干条款的效力期限延长。

2001 年 《足球骚乱 (效力延续时间)法案》 对个别足球流氓采取更为严厉的打击措施, 法案条款效力没有时间限制。

2002 年 《足球骚乱 (修正)法案》 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来打击足球流氓。

　　2000 年《足球 (骚乱) 法案》赋予法官针对一场控诉发布

足球禁令的权力, 同时法院有权要求被判处足球禁令的罪犯

交回他们的护照。

英国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赋予法院最主要的一项权力

就是它可以针对任何一个已经被宣判犯有足球观众暴力罪

行或有明显证据被怀疑会制造足球暴力的球迷发布足球禁

令。这些禁令主要是起预防性的作用, 而不是用来对球迷过

去的罪行进行惩罚。

在以下三种情况下, 法院可以颁布足球禁令: 1) 当某人

已经引起或卷入了足球暴力或骚乱中, 可能对社会和他人造

成威胁时, 警方可以在一系列证据 (在国内或国外的录像、国

外法院对其暴力罪行的判罚以及警方情报等) 基础上要求地

方法院对他发布足球禁令; 2) 当某人被判定犯有足球相关罪

行时, 或法院确信足球禁令可以预防更进一步的足球暴力

时, 法院有责任对他发布足球禁令; 3) 在控制期内——国外

指定球赛开始前 5 天或进行期间直到竞赛结束——只要警

方有证据表明此人已经卷入足球观众暴力并怀疑他会继续

引起危险, 可以拦截并阻止他去国外旅行, 同时, 被拦截的人

必须在24 小时之内接受法院对他发布的足球禁令。假如有必

要的话, 法院还可以禁止被颁布禁令的人在比赛进行期间使

用公共交通工具、访问其他潜在的“热点”, 如城镇中心、酒店

和酒吧等。

每一个足球禁令都被用来预防危险的球迷去参加国内

或国外举行的指定足球比赛。当控制期开始时, 被发布足球

禁令的球迷必须到指定的警察局报到并交出自己的护照, 直

到比赛结束才可以取回。从实践角度看, 足球流氓在指定时

间前没有交回护照, 将会充分地提醒警方注意潜在的犯罪,

可以使警方有机会在他们出行前采取有效行动。在英国, 任

何人违犯足球禁令都将被定为刑事犯罪, 可以被处以至多 6

个月的监禁或5 000 英镑的罚金。

到目前为止, 英国的足球禁令已经被证实是一项非常成

功的创举。这些足球禁令的发布有效地减少了足球观众暴力

事件的发生。通过足球禁令, 英国向国际社会表明了它正在

努力阻止国内的足球观众暴力问题蔓延到国外。

但是, 根据英国的法律规定,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院只

能受理违反英国法的犯罪案件, 即他们只具有审判发生在英

国领域以内 (英格兰和威尔士)犯罪案件的职权。《1948 年英

国国籍法》第3 条规定, 如果在国外犯罪的英国人不具有联合

王国或其殖民地国家的国籍, 英国法院的刑事管辖权将受到

很大限制。这些法律规定也在某些方面局限了英国反足球暴

力立法的效力。

21 立法赋予警方的职责和权限

英国的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赋予警方很大的权力, 并规

定了警察在处置足球观众暴力事件中应具有的职责和权限。

英国警察在频繁的足球观众暴力活动中已经积累了相当丰

富的经验。他们对抓获的足球流氓都要进行犯罪记录, 凡是

登记在册的足球流氓, 在今后的比赛中均被禁止进入足球赛

场。他们还负责在控制期内对被发布足球禁令的球迷进行管

理、监控, 并保管他们交回的护照。同时, 英国警方还与国家

犯罪情报部门密切协作, 以更好地防范足球观众暴力事件的

发生。

1985 年《体育竞赛 (控制酒精)法案》授权警方, 可以搜查

任何被合理怀疑犯有法案中规定的任何一项罪行的人并有

权逮捕他; 可以搜查被怀疑在交通工具上携带违禁品去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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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赛场回来的球迷; 可以搜查赛场上任何被怀疑持有违禁

品的球迷; 还可以为了阻止足球观众暴力事件的发生在必要

时关闭赛场及附近的酒吧。1989 年《足球观众法案》要求被发

布禁令的球迷, 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警察局报到, 不能

履行报到要求将被处罚。1998 年《犯罪和骚乱法案》对球迷不

能履行报到要求的最大处罚, 增加至 6 个月监禁或ö和 5 000

英镑的罚金, 不能履行报到要求也成为一项可被逮捕的罪

行。1999 年《足球犯罪及骚乱法案》要求那些被发布禁令的球

迷, 把护照交回警察局并在指定的时间内报到。2000 年《足球

骚乱法案》规定, 警方可以要求犯有足球观众暴力罪行的球

迷, 在24 小时之内到地方法院去应答一场目的在于对他发布

足球禁令的控诉。只要警方有合理的证据怀疑某人违犯了足

球禁令, 可以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逮捕他, 并且有权搜查

并禁止被怀疑者出国观看英格兰队的比赛。

在实际工作中, 警方的工作已经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英

国的足球观众暴力已经被很好地得到了控制。

31 相关的足球观众暴力犯罪及立法规定

在英国刑法中的关于犯罪的定义是, 犯罪是人们的一种

作为或不作为, 这种作为或不作为的本身或其后果被认为是

有害的, 而且是国家所禁止的, 它使行为人应受到普通法 (习

惯法) 或文法 (制定法) 的某种惩罚, 这种惩罚通常是以国家

的名义进行诉讼的结果, 这些诉讼旨在确定行为人应负责任

的性质。据此, 英国的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对具体的足球观

众暴力犯罪做出了相应的解释与立法规定。

(1)与酗酒相关的足球观众暴力犯罪及立法规定

英国的许多足球观众暴力同酗酒有直接的关系。在1988

年 6 月欧洲足球锦标赛中, 近 400 名英国球迷由于在斯图加

特和法兰克福的酒吧里聚众闹事而被拘捕。在英超联赛2000

～ 2001 赛季被逮捕的928 名球迷中, 有27% 的犯罪与酗酒有直

接关系。因此, 在英国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中, 一直把控制酗酒

和对相关暴力行为进行打击和处罚作为其重要的内容。

1985 年,《体育竞赛 (控制酒精) 法案》规定, 严禁在去足

球赛场途中, 特别是在交通工具上携带或饮用酒精类饮料,

并把以下行为定为犯罪: 1) 携带酒精类饮料以及酗酒或酗酒

后试图进入比赛场地; 2) 在比赛期间或警方观察范围之内携

带或饮用酒精类饮料; 3) 比赛期间在赛场内饮酒。此法令还

授权警方在必要时可以关闭赛场及其附近的酒吧, 以减少酗

酒行为的发生, 更好地预防和控制足球观众暴力的发生。法

院在给运动场颁发许可证时也附加了一个条件, 它们必须保

证在足球比赛进行期间不在运动场内销售酒精类饮料。1992

年《足球竞赛 (控制酒精等) 修正法案》延长了 1985 年法案部

分条款的法律效力时间, 加大了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

2000 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决赛期间, 发生了一系列英国球迷酒

后闹事的事件, 数百名英国球迷被荷兰和比利时驱逐出境。

英国政府也因未能限制这些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出境, 而遭

到了欧洲各国的强烈批评。英国政府为了预防此类事件的再

次发生, 进行了新的立法, 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打击措施, 那些

犯有酗酒及与酗酒相关的足球暴力罪行的球迷, 将被法院处

以更为严厉的处罚和制裁。

(2)倒卖入场券及立法规定

在英国, 足球比赛入场券的销售是被严格控制的。通常,

通过对出售入场券的许可和控制, 警方和俱乐部可以对球迷

的入场、分布、退场及相互隔离等情况进行一定的监控。在英

国, 对予任何类型的足球比赛中从事倒票的行为均被视为犯

罪。英国立法对倒卖足球比赛入场券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界

定, 对此类犯罪重视程度在加深, 处罚力度也在逐步加大。

1987 年,《消费者保护法》对倒卖足球比赛入场券进行了

特别的限制和规定, 但当时主要是要求足球比赛入场券的销

售者对入场券进行具体的信息说明, 以便球迷进行购买。

1994 年,《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案》把未经许可在英格兰和

威尔士倒卖指定国内足球比赛的入场券视为违法。令人不解

的是, 这些条款仅仅适用于指定的在国内举行的足球比赛,

在英国国内倒卖在国外举行的足球比赛的入场券却是不违

法的; 在海外倒卖国内和国外足球比赛的入场券也是不违法

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法律漏洞。在很多情况下, 球迷们可以通

过各种渠倒买到各种指定足球比赛的入场券, 这给警方和俱

乐部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1999 年,《足球犯罪及骚乱法

案》对 1994 年法案进行了修正, 把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倒卖国

内或国外指定足球比赛的入场券行为均定为犯罪, 扩大了打

击的范围。通过调整入场券的出售, 在足球比赛场内、球迷入

场和退场以及在比赛两队的球迷中保持大致的群体隔离。

(3)种族主义谩骂及立法规定

在足球运动中, 种族歧视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在

过去的 20 年间, 不同种族的足球运动员增加了, 但是在球迷

中, 占绝对优势的仍然是白人。从1889 年第一个英国职业黑

人运动员A rthu rW harton 与D arlington 签约后, 在英国的足

球赛场上就可以听到种族主义谩骂了。到了 20 世纪 70～ 80

年代, 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球员开始参加到英国足球联赛中

后, 形势变得尤为糟糕。2000 年, 英国足球联盟对国内球迷进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大约超过30% 的球迷在1999—2000 赛季

听说过针对足球运动员的种族歧视行为, 有 7% 的球迷目睹

过对其他球迷的种族歧视行为。

早在 1936 年, 英国《公共秩序法》第 5 条就规定, 无论在

任何情况下, 行为人在任何公共场所或公众集会上, 使用恐

吓、谩骂或侮辱性的语言在英国民众中激起肤色、种族、国

籍、民族或血统仇恨的都构成犯罪。1965 年,《种族关系法》第

5 条也有同样的规定, 而且在英国大部分地区还存在着具有

法律效力的地方条例或细则来处理这一问题。由于现实原

因, 这些法规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所以, 1990 年, 泰勒报

告提议, 应针对球场内的一些违法行为, 包括进行种族主义

谩骂和向场内投掷杂物等行为制定新的法律。

1991 年,《足球犯罪法案》把在足球比赛中进行种族主义

谩骂定为一项罪行, 但它仅仅把“种族主义谩骂”定义为“对

其他的一个或多个人重复使用任何词语或声音”。这一法律

上的漏洞已经让许多犯罪者逃脱了法院的定罪, 而且, 个人

进行种族主义谩骂只能适用于 1986 年《公共秩序法案》中的

“在足球场内谩骂和使用侮辱性语言”这一条款。因此, 英国

内政部在1998 年明确提出了应重新立法, 明确在足球赛场上

的个人种族歧视行为是违法的。1999 年,《足球犯罪及骚乱法

案》对在足球赛场上进行种族主义谩骂的范围进行了扩展,

规定个人进行或参与种族主义谩骂都是违反法律的罪行, 应

当被判罪并处罚。

在进行立法的同时, 英国政府认识到, 种族主义问题在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很难彻底解决的, 政府必须和足协、足球

企业以及其他相关团体、俱乐部在这方面一起做出努力, 对

足球赛场上的种族主义谩骂进行有效的打击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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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足球观众暴力犯罪及立法规定

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酗酒、倒卖入场券、种族主义谩骂

等严重的罪行外, 英国的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还对其他的观

众暴力进行了定罪和处罚。

1985 年,《体育竞赛 (控制酒精)法案》把向赛场内投掷物

品、在赛场内携带烟花、爆竹以及照明弹等物品定为犯罪。

1986 年, 把妨害治安行为定为一项新的犯罪。1989 年,《足球

观众法案》基本上规定了足球观众暴力犯罪的主要罪行: 1)

在足球赛场上的有关足球观众暴力犯罪有: 饮酒、投掷杂物

和携带烟火等; 制造骚扰与引起惊慌、危险; 用暴力威胁他

人; 用暴力威胁对方球迷; 使用、携带或拥有攻击性的武器或

手枪; 2)在去足球赛场或回来的途中有关足球观众暴力犯罪

有: 在公共场所饮酒, 在高速公路上饮酒; 在公共场所饮酒时

的骚乱行为和高速公路上饮酒时所发生的骚乱行为; 在旅途

中饮酒或吸毒; 对他人进行暴力威胁; 用暴力威胁对方球迷;

使用、携带或拥有攻击性的武器或手枪。1991 年,《足球犯罪

修正法案》把朝赛场或观众区乱扔投掷物和随意进入比赛场

地定为新的犯罪。这些条款, 基本上已经囊括了足球观众暴

力犯罪的各个方面, 能够有效地控制足球观众的暴力行为,

并对相关犯罪进行有力的打击和防范。

四、小结

英国政府为了解决足球观众暴力问题, 保证广大球迷可

以在平和安宁的气氛下真正享受足球带来的乐趣, 已经迅速

而坚决地制定了许多法律。

我们从英国历年来足球立法的变迁及主要内容中可以

看出, 英国的反足球观众暴力法案有以下主要特点: 1) 每一

部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都有与其相关的历史背景, 大多是在

严重的足球观众暴力事件发生后根据具体形势制定的; 2) 英

国历年来的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近年

来的立法多数是在以前立法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和增补而制

定的, 有一个稳定的走向; 3) 立法的着眼点从初期的赛场安

全防范逐渐转向1985 年后对足球观众暴力行为的预防、打击

和控制; 4) 逐步扩大了相关足球观众暴力犯罪的范围, 基本

上涵盖了足球暴力犯罪的每个方面, 有更多的相关足球犯罪

被法案定义并提出了相应的处罚措施; 5) 对相关足球观众暴

力犯罪的处罚力度在逐渐加大, 执行处罚的期限也在延长;

6)赋予了法院更多的权力, 使它们能有效地利用颁布足球禁

令这一方式来控制足球流氓的犯罪行为; 7) 赋予警察在更多

方面更多的权力, 使他们能更有效地完成打击足球流氓及相

关足球犯罪的任务。

毫无疑问, 英国政府反足球观众暴力的决心是非常大

的, 立法措施日趋完善, 执法力度也日益加强。英国的反足球

观众暴力立法可以给我国反足球观众暴力工作带来很多的

启示, 我国目前的防范足球观众暴力的方式是加强保安措

施, 但是惩治足球观众暴力的根本还是要靠立法来解决。我

国应该尽快地把制定反足球观众暴力立法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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